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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预售收入也应当预缴企业所得税

对房地产企业开发产品未完工前采取预售方式取得的预

售收入，《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房地产开发企业所得税预缴问题

的通知》（国税函［2008］299号）规定：对开发、建造的住宅、商

业用房以及其他建筑物、附着物、配套设施等开发产品，在未

完工前采取预售方式销售取得的预售收入，按照规定的预计

利润率分季（或月）计算出预计利润额，计入利润总额预缴，开

发产品完工、结算计税成本后按照实际利润再行调整。而《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房地产开发业务征收企业所得税问题的通

知》（国税发［2006］31号）规定：开发企业开发、建造的住宅、

商业用房以及其他建筑物、附着物、配套设施等开发产品，在

其未完工前采取预售方式销售的，其预售收入先按预计计税

毛利率分季（或月）计算出当期毛利额，扣除相关的期间费用、

营业税金及附加后再计入当期应纳税所得额，待开发产品结

算计税成本后再行调整。

国税函［2008］299号文件未提及期间费用、营业税金及

附加，也就意味着未完工开发产品预售收入在预缴申报时暂

不作扣除，这也符合《企业会计制度》的规定，即根据配比原

则，由于收入未形成，相应发生的期间费用、营业税金及附加

暂不计入损益。企业收到预收账款时，借记“银行存款”等科

目，贷记“预收账款”科目。采取预售方式销售未完工开发产品

的，只有在交付商品房时，借记“预收账款”、“银行存款”或“应

收账款”等科目，贷记“主营业务收入”科目。并且按照会计准

则的规定，对预收账款征收营业税时，借记“应交税费———应

交营业税”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待收入形成后，借记

“营业税金及附加”科目，贷记“应交税费———应交营业税”科

目。由此可见，采取预售方式销售未完工开发产品的，除了企

业正常核算的会计利润以外，还应当加上根据预售收入与预

计利润率计算得出的利润，一并作为预缴企业所得税的依据。

在预计利润率的确认上，国税函［2008］299号文件规定：

预计利润率暂按以下规定的标准确定：非经济适用房开发项

目：淤位于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所在地

城区和郊区的，不得低于 20豫；于位于地级市、地区、盟、州城区

及郊区的，不得低于 15%；盂位于其他地区的，不得低于 10豫。

经济适用房开发项目符合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国土

资源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经济适用房管理办法〉的通

知》等有关规定的，不得低于 3豫。房地产开发企业对经济适用

房项目的预售收入进行初始纳税申报时，必须附送有关部门

批准经济适用房项目开发、销售的文件以及其他相关证明材

料。凡不符合规定或未附送有关部门的批准文件以及其他相

关证明材料的，一律按销售非经济适用房的规定执行。

二、开发产品完工、结算计税成本后，按照实际利润对预

缴的企业所得税进行调整

企业所得税是根据会计利润进行预缴的。房地产企业开

发产品完工、房产交付后，对采取预售方式销售的商品房应当

在房产交付时确认收入，同时结算相应的计税成本，并对原按

预售收入预缴的企业所得税进行调整。对多缴的企业所得税，

房地产企业可以采取以下三种方法进行处理：一是从以后应

预缴的税款中抵缴；二是有欠税的可以抵缴欠税；三是可以依

法向税务机关申请退税。

三、小型微利的房地产企业所得税预缴

判断企业在纳税年度是适用法定税率 25%，还是执行小

型微利企业 20%的优惠税率，首先要看该企业从事的是不是

国家限制或禁止的行业，其次应当视纳税人上一年度的应纳

税所得额、从业人数（按企业全年平均从业人数计算）、资产总

额（按企业年初和年末资产总额的平均数计算）三项指标而

定。具体认定标准如下：工业企业，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30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 100人，资产总额不超过 3 000万

元；其他企业，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30万元，从业人数不

超过 80人，资产总额不超过 1 000万元。对上一年度符合小

型微利企业三项指标条件的，先按 20%的优惠税率预缴，待纳

税年度终了后，主管税务机关根据企业纳税年度实际实现的

三项指标，核实企业在纳税年度是否符合小型微利企业的确

认条件，对不符合确认条件的，应当按 25%的法定税率进行全

年汇算清缴，多退少补。

同时，对上年度符合小型微利企业确认条件的，企业在当

年首次预缴企业所得税时，负举证责任。即企业应在预缴申报

前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供相关的证明材料，经主管税务机关核

实并完成小型微利企业的预认定后，可以在季度预缴申报时

减按 20%的优惠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否则应按 25%的法定

税率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

对上一年度不符合小型微利企业确认条件的，则纳税人

应按 25%的法定税率预缴，待年度终了，如果纳税年度符合小

型微利企业确认条件的，则按 20%的税率进行全年汇算清缴，

多退少补。

房地产企业属于商业企业，其在确定是否为小型微利企

业时，对应纳税所得额的确定不应当以包括预收款的预计利

润为依据，因为其并未真正形成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茵

谈房地产企业所得税的预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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